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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

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數(%)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批准按每五股本公司現有股份獲發三股紅股之基準發行

紅股，並授權本公司董事辦理一切所需及恰當之手續及

事項，以便發行紅股。 

5,380,974,248 

(99.99%) 

164,211 

(0.01%)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 50%票數贊成而通過。 

 

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7,483,606,083 股。有關股東特別

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權利之

股份合共 7,483,606,083 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贊

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表決權。 

 

本公司股份過戶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察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一份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

三日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 www.irasia.com/listco/hk/cspc 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指定網址 www.hkexnews.hk 瀏覽或下載通函。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cspc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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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蔡東晨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東晨先生、張翠龍先生、潘衛東先生、王振國先生、王懷玉

先生、李春雷博士、王慶喜博士及翟健文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嘉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兆強

先生、王波先生、盧毓琳教授、于金明博士及陳川先生。 


